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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晚报》刘玉蓉 顾建兵 王玮丽

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妻子因涉嫌犯罪

被公诉，丈夫帮妻子借款20万元支付律师费。这

笔钱算夫妻共同债务吗？为此，一对已经离了婚

的男女起了纠纷。日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这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认定20万元律师费系夫妻共同债务，酌

情判定男方偿还女方债务的40%。

李瑶与张明（均为化名）的婚姻始于2014年

的甜蜜誓言，终于2020年的一纸离婚协议。离婚

协议中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财产及共同债

权债务。

婚虽然离了，但是两人的纠葛还在继续。原

来，李瑶曾在2015年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罪被刑事拘留。因李瑶当时处于刑事羁押状态，

人身自由受限。在她最无助的时刻，丈夫张明为

她聘请了刑事辩护律师，并向其姐夫王强（化名）

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律师费。这份借款本是夫

妻间相互扶持的见证，却在离婚后成为双方争执

的焦点。

2022年，王强起诉李瑶要求偿还借款及利

息，法院判决李瑶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相应利

息。2023年，李瑶咬紧牙关，偿还了全部借款本

金及利息等共计20.5万元。后来，当她向张明追

偿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无奈之下，李瑶告到了

崇川法院。

法庭上，张明辩称，双方的离婚协议已对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作出明确约定，司法不

应该干预双方之间的意思自治，双方之间有无共

同债务，需要以该离婚协议为主要依据。他认为，

20万元律师费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无需承担

责任。

法院查明，李瑶与张明在2020年签订的离婚

协议中虽约定无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但该

协议并未明确涉及本案争议的20万元债务。而

且，在离婚时，双方对该债务的性质、金额及是否

为夫妻共同债务等均未进行明确约定。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的

约定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

三人，即债权人王强。因此，离婚协议并不能成为

张明免责的“护身符”。该债务发生在李瑶与张明

婚姻存续期间，虽然李瑶未直接参与借款，但该款

项用于支付她自己的律师费，本质上是为了维护

她的合法权益，属于为家庭利益所负的债务。考

虑到张明在李瑶被刑事羁押期间不离不弃，为其

奔走借款处理刑事案件相关事宜，值得肯定，而李

瑶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法规，犯组织他人偷越

国（边）境罪，具有过错，因此，李瑶应对案涉债务

承担主要偿还责任。综上，法院酌定由张明承担

40%，其余部分由李瑶自行承担。

张明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

了原判。

《人民法院报》蔡蕾 王亚姿 曹轩宇

烈士故居作为红色文物保护单

位，是后辈们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

文化的重要场所，烈士故居保护工作

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教育意义。日

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围绕烈士故居与村民相邻关

系的纠纷引发关注，法院判决驳回了

村民何某要求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赔

偿其石板占用费及相邻门楼租金的请

求。

革命烈士何功伟1915年11月出

生于湖北咸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鄂南、鄂西特委书记。1941

年何功伟在恩施被捕，英勇就义，年仅

26岁。中共中央青委的挽联写道：“为

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

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

年的楷模。”

何某系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

村村民，于1995年经同村村民同意，

买得何功伟故居北面多间旧厢房。其

中房屋旁古石门楼排水沟上有青石板

2块，约15平方米。何某认为何功伟

故居搭靠在其房屋的二门楼均系他的

私有财产。2021年，桂花镇文化服务

中心对何功伟烈士故居进行修缮，次

年4月将故居二门楼关闭。何某认为，

这一行为导致其无法正常生活，大院

无法出入，房屋漏水、水电线路损坏也

难以修理。为此，何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赔偿其

石板占用费及相邻门楼租金50万元，

并保障其在相邻巷道二门楼的通行

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何某经

同村村民同意，买得革命烈士何功伟

故居北面多间旧厢房，后在该厢房处

重建私房。私房建成后正面、后面均

有出入口，西侧面与何功伟烈士故居

正门形成一巷道。巷道首端与何某私

房西侧面共用一处门楼，该门楼为故

居主门楼；巷道尾端与何某私房西侧

门外墙后门相通，相通处门楼为故居

二门楼。巷道内共用一条排水沟，沟

沿两边铺有石板。何功伟烈士故居作

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于2020年至

2022年进行重新规划、布展和修缮。

修缮后，为保护文物安全及布展资料

安全，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关闭了故

居与何某私房相邻巷道的前后两处门

楼的出入口，但仍将门楼锁备用钥匙

存放于桂花镇柏墩村村委会，方便相

邻故居村民应急需要。现何某以被告

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关闭故居两处门

楼，影响其日常生活通行及何功伟故

居侵占其巷道中铺设的石板为由，产

生相邻关系纠纷，要求相关部门赔偿

石板占用费及相邻门楼租金共50万

元，并要求相关部门开放全部门楼，便

于其个人使用、通行。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

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何功伟烈士

故居作为红色文物保护单位，传承给

后辈们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革命奋斗

精神，是后辈们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

命文化的重要场所。烈士故居保护工

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教育意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

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

护文物的义务。本案中，何某家正大

门朝向村主干道，临故居巷道面仅有

厨房、厕所开窗，也可自由往巷道排水

沟进行生活排水，可以反映出其家庭

日常出行、通风、采光、排水均不受任

何影响。在法院依法走访、勘验的过

程中，也未发现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

在对何功伟烈士故居实施封闭管理期

间，有影响到何某家庭的日常正常出

行和相邻通风采光排水的事实发生，

也未发现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在行使

对何功伟烈士故居的管理职责时有侵

占原告合法财产的情况。同时，桂花

镇文化服务中心多次向法院承诺随时

能为何某前往公共巷道进行日常房屋

管理修缮提供便利条件。对于何某而

言，房屋漏水属于偶发性事件，如若何

某需要修缮房屋漏水，完全可以拿取

备用钥匙开门进入，进行修缮，不存在

影响其正常生活的情形。对于何某认

为桂花镇文化服务中心关闭何功伟烈

士故居与其房屋相邻巷道的前后门楼

出入口侵害了其相邻权的主张，无事

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咸安区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

求。

何某不服，提起上诉。咸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原判。

男子借款20万元
给妻子付律师费

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酌定离婚后男方偿还40%

消费之后，在社交平台

发布对商家“种草”或“避雷”

的点评，是近年来兴起的消

费新风潮。然而，部分商家

认为负面评价损害了自身的

名誉权，由此引发一系列官

司。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

消费后进行评价，是消费者

行使监督权的正当行为。对

于合理的批评意见，经营者

应有“容人之量”，针对不足

采取改进措施提升商品和服

务质量，不能“玻璃心”甚至

攻击报复消费者；消费者也

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利，把握

好批评的分寸尺度，依法理

性维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理性对待“差评权”

修缮烈士故居引发相邻关系纠纷
村民诉求管理者赔偿50万并主张通行权被驳回

通讯员 郑懿

本报讯 近日，已是深夜，瑞安市某十

字路口发生了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监控

镜头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轿车刺目的灯

光划破夜幕，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两头在

机动车道上行走的骡子应声倒地。轿车车

主周某仓促下车查看仅2分钟，便驾车消

失在浓稠的夜色中，留下受伤的骡子在马

路上挣扎。

直到次日清晨，骡子主人吴某才发现

两头运输泥沙的骡子一头眼部重伤失明、

一头腿部骨折致残，当即报了警。

交警部门通过调取现场监控视频，并

结合实地考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判定周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因赔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吴某将周某及

其车险承保公司一同诉至瑞安市人民法

院。

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认为，周某在事

故发生后未能及时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

案，这种行为构成了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

绝赔付。但周某则坚称自己并非逃逸。

瑞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事故发生后，

两头骡受到严重撞击，但周某仅下车2分

钟左右后驾车驶离现场，后经吴某次日报

警才到案，故认为周某存在逃逸行为。交

警部门按照事故的发生认定了周某全责，

但是对损害后果来说，因本案吴某所有的

骡本用于运泥沙，却跑到公路上，造成风险

增大，加重损害后果，吴某未尽到看管的义

务，具有过错，法院酌情认定吴某承担自身

损失的30%的民事责任。

经查明，周某驾驶的轿车在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商业第三者险合同中

包含“逃逸免责”的条款，即如果驾驶人在

事故发生后逃逸，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商业

第三者险，故保险公司仅需在交强险范围

内赔付。而骡子作为财产，交强险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仅为2000元。最终，瑞安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吴某

2000元，周某赔付吴某剩余损失50000

元。

法官说法：
守法是安全线，侥幸是事故源！无论

是手握方向盘的车主，还是牵着缰绳的动

物饲养人，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切实履

行好自己的责任。对于车主而言，事故发

生后，即使自认为无责任，也必须完成法定

的处置程序，否则一旦被认定为逃逸，不仅

保险赔付金额大幅减少，还将加重自身责

任；而对于动物饲养人来说，应当对运输牲

畜尽到合理的看管义务，放任风险则可能

自担后果。

轿车撞伤骡子后逃逸，谁来担责？


